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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9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6-016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

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

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6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1 月 31 日——2016 年 2 月 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 年 2 月 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31 日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张亦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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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262,089,181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38.131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55,741,69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20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6,347,48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23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6,888,05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457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540,574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1.53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6,347,48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235%。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逐项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下述结果为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的结果）：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共有 2 个子议案，股东分别对各个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由于本次发

行对象为张亦斌先生和马玲芝女士，马玲芝女士与张亦斌先生系夫妻关系，与马

崇基董事系姐弟关系，因此本议案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马崇基先

生回避表决。 

（1）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和投资项目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17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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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云数据中心扩建项目 40,530.09 40,530.09 

2 专网通信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12,124.50 12,124.50 

3 服务外包 3.0 平台建设项目 10,445.81 10,445.81 

4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0 2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7,069.60 17,069.60 

合计 100,170.00 100,170.00 

注1：项目1、项目2将由新海宜负责实施； 

注2：项目3将由全资子公司深圳易软技术负责实施（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对其增资）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9,194.1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专网通信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12,124.50 12,124.50 

2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0 2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7,069.60 17,069.60 

合计 49,194.10 49,194.10 

注1：项目均由新海宜负责实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95,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88,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及认购对象各自的认购数量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9,000 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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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数量将做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

与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认股对象各自认购的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张亦斌 5,000  55,650.00  

2 马玲芝 4,000  44,520.00  

合 计 9,000  100,170.00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4,199,550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数量将做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

况与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认股对象各自认购的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张亦斌 24,555,306  273,300,555.78  

2 马玲芝 19,644,244  218,640,435.72  

合 计 44,199,550  491,940,991.5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95,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88,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马崇基先生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95,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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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88,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的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2,014,5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7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13,4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83%；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7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17%。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马崇基先生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95,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88,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共有 2 个子议案，股东分别对各个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议案关联

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马崇基先生回避表决。 

（1）公司与张亦斌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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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1,895,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88,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公司与马玲芝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95,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88,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2,089,1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88,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马崇基先生、叶建彪先生、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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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兰红兵先生、毛真福先生、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72,8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47%；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7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72,8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47%；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7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75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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